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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5 年 6 月 28 日  

討 論 文 件  

 

立 法 會   

規 劃 地 政 及 工 程 事 務 委 員 會  

 

 

灣 仔 發 展 計 劃 第 二 期 檢 討 –  

優 化 灣 仔 、 銅 鑼 灣 及 鄰 近 地 區 海 濱 的 研 究 : 

公 眾 參 與 活 動  

 

 

目 的  

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議 員 簡 介 由 共 建 維 港 委 員 會 轄 下 灣

仔發展計劃第二期檢討小組委員會推展的「優化灣仔 、銅

鑼灣及鄰近地區海濱的研究」
1
 (下 稱「優化海濱研究」)  公

眾參與活動的進一步進展。  

 

 

背 景  

 

2 .  議 員 在 2005年 2月 知 悉 灣 仔 發 展 計 劃 第 二 期 檢 討 及

啟德檢討的進展。共建維港委員會轄下灣仔發展計劃第二

期檢討小組委員會，亦曾在 2005年 4月 26日 規 劃地政及工程

事務委員會的會議，向議員進一步簡介了「優化海濱研究」

的進展。  

 

 

「 優 化 海 濱 研 究 」 的 概 覽  

 

3 .  「優化海濱研究」的設計，是在定出初步規劃概念

前，讓公眾共同盡早參與，表達他們對海濱可持續發展的

理想及期望，以達致共識。公眾的構想和意見，會成為制

訂概念計劃的基礎。相對一般先有規劃概念才進行諮詢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為了更清楚反映「優化海濱研究」的研究範圍，「優化海濱研究」專責小組，

在 2005 年 5 月回應了東區區議會的建議，在研究的標題加上「銅鑼灣」。故

此，研究的標題現為「優化灣仔、 銅鑼灣及鄰近地區海濱的研究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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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排，這是一個新嘗試。而這個新嘗試，旨在令稍後制訂

的規劃概念，更能回應公眾的期望，滿足市民的需要。  

 

4 .  「優化海濱研究」分為下列三個階段，讓公眾積極

參與  -  

 

( a )  構 想 階 段 － 目 的 是 讓 公 眾 盡 早 參 與 ， 使 他 們 了 解 灣

仔 、銅鑼灣及鄰近地區海濱的發展機會及限制，並從

而表達他們對海濱發展的理想和期望。可持續發展原

則 及 指 標 初 稿 亦 會 在 這 階 段 議 定 ， 供 公 眾 進 一 步 討

論。這些可持續發展原則及指標，將為擬備發展概念

計劃提供有用的基礎。這階段預計約在 2005年第三季

完成。  

 

( b )  建立共識 階段－根據構想階段的結果擬備發展概念 計

劃，並按議定的可持續發展原則及指標進行評估，以

期就初步發展建議達成共識。這階段預計需時約四個

月。  

 

( c )  詳 細 規 劃 階 段 － 根 據 在 建 立 共 識 階 段 所 取 得 的 共

識，及按照《城市規劃條例》的法定規定及程序，擬

備有關的分區計劃大綱草圖。這階段預計需時約三個

月。  

 

 

「 優 化 海 濱 研 究 」 的 進 展  

 

5 .  為 達 到 「 優 化 海 濱 研 究 」 的 目 標 ， 我 們 自 2005年 5

月 以來舉辦了五個公眾論壇。此外，我們亦舉辦了 兩個社

區設計坊。而有關當前構想階段的問卷調查亦已展開，並

將於 7月 完成。  

 

6 .  公眾論壇的目的是收集公眾對灣仔 、銅鑼灣及鄰 近

地區海濱的意見和關注，以及協助發展那些由合作伙伴
2
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
 為 確 保 公 眾 參 與 過 程 的公 開 和 全 面 性 ， 我 們 已 邀 請 多 間 機 構 以 合

作 伙 伴 的 形 式 參 與 「 優 化 海 濱 研 究 」 。 這 些 合 作 伙 伴 包 括 有 關 的 區

議 會 、 社 區 組 織 、 商 界 組 織 、 環 保 組 織 ， 以 及 學 術 和 專 業 機 構 。 合

作 伙 伴 除 了 推 廣 及 參 與 各 項 公 眾 參 與 活 動 外 ， 他 們 在 制 訂 可

持 續 發 展 原 則 及 指 標 供 公 眾 進 一 步 討 論 的 過 程 中 ， 擔 當 重 要

的 角 色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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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擬的可持續發展原則及指標，和編排其先後次序。  

 

7 .  社區設計坊旨在提供機會，讓出席人士了解有關地

區的發展限制，構想灣仔 、銅鑼灣及鄰近地區海濱未來的

土地用途和發展。有關海濱的模型亦會提供給公眾，促進

公眾參與。  

 

8 .  我 們 擬 備 了 一 份 用 於 構 想 階 段 的 公 眾 參 與 小 錦 囊

(下 稱 小 錦 囊 )， 載 於附 件 中 ， 供 議 員 參 閱 。 小 錦 囊 旨 在 向

公眾解釋「優化海濱研究」所採用的方式和步驟，以助他

們發表對優化海濱的構想和意見。小錦囊沒有預訂方案。

事 實 上 ， 建 基 於 所 得 的 公 眾 意 見 和 建 議 而 提 出 的 具 體 方

案，會在下一個階段 (即 建立共識階段 )擬 訂，供公眾選擇。

在建立共識階段，我們會提供有關方案的資料，包括填海

範 圍 (如 需 要 的 話 )， 給 公 眾 參 考 和 討 論 。 如 有 填 海 需 要 ，

我們一定會嚴格遵守《保護海港條例》和終審法院規定的

「有凌駕性公眾需要」的準則，而填海範圍亦會是最小的。 

 

9 .  我們曾在正式開展構想階段前，就「優化海濱研究」

及小錦囊的安排，諮詢合作伙伴、城市規劃委員會及有關

的區議會。他們的反應非常積極。  

 

1 0 .  公 眾 於 公 眾 論 壇 及 社 區 設 計 坊 的 反 應 亦 令 人 鼓

舞。參與人士包括區議員、市民大眾、專業人士、學者、

商界、社區團體和其他有關人士，他們均積極地參與討論。 

 

 

主 要 意 見  

 

1 1 .  在公眾論壇及社區設計坊收到的主要意見，可大致

分為交通的考慮及優化海濱兩方面  ─  

 

( a )  關 於 交 通 及 運 輸 方 面 ， 公 眾 對 主 幹 道 的 需 要 有 著 不 同

的意見。交通及運輸規劃學者及區議員支持興建主幹

道。區議員及部份參與人士均強調在興建主幹道時，

必 須 減 少 填 海 範 圍 (如 需 要 的 話 )； 而 政 府 在 可 行 的 情

況下，應考慮盡量採用隧道形式興建。有參與人士認

為電子道路收費，足可解決交通擠塞問題，無須興建

主幹道。亦有認為應利用多管齊下的措施，包括興建



 

 4

主幹道、電子道路收費及其他交通管理方法，去解決

問題。也有認為需要控制中環商業區的發展，避免增加

該區的交通需求。更有提議在告士打道加建另一層行車路。 

 

環境運輸及工務局與運輸署在回應中强調，政府在解決干諾

道中－夏慤道－告士打道走廊 (下稱走廊 )交通擠塞問題時，

已採用多管齊下的策略，並不能單靠需求/交通管理以達致有

效的解決方案。政府實施的特別交通管理措施，包括嚴格限

制於走廊上落客貨，減少巴士班次 (自1999年起，行走中環的

巴士班次已減少了 15%)，以及改變路線，改變路面劃線及擴

闊有關路段。上述措施旨在把現時沿著走廊道路及交滙處的

容量全面擴大。但有關措施只能短暫地改善當區交通。只

有 興 建 主 幹 道 ， 才 能 解 決 港 島 北 岸 現 時 及 長 遠 的 交 通

需 求 。 電 子 道 路 收 費 是 其 中 一 項 可 行 措 施 ， 但 需 配 合

主 幹 道 ， 為 不 是 前 往 中 環 商 業 區的 駕 駛 者 提 供 另 一選

擇，否則收費計劃對他們不公平。實施電子道路收費，

亦 須 獲 得 社 會 廣 泛 支 持 。 政 府 正 積 極 研 究 在 有 主 幹 道

的 前 提 下 ， 實 施 電 子 道 路 收 費 。 電 子 道 路 收 費 只 能 配

合主幹道，卻不能單獨解決交通擠塞問題。  

 

政 府 在規劃主幹道時，會把填海範圍減至最小。現時

的 估 計 顯 示 ， 主 幹 道 的 主 要 部 份 可 以 以 隧 道 形 式 興

建，需要小量填海，以連接東區走廊及提供灣仔及銅

鑼灣的連接路以帶引駕駛者使用主幹道，減低走廊的

使 用 量 。 政 府 歡 迎 任 何 有 關 減 少 填 海 幅 度 的 可 行 建

議。而有關在告士打道加建另一層行車路的提議，政府認

為並不可行，其中的一個原因是在施工期間，有關工

程會令到已經擠塞的走廊，產生極大的混亂。  
 

( b )  在 優 化 海 濱 方面，公眾似有共 識，大都支持優化現有

海濱及贊成創造連貫的、有朝氣和吸引力的、方便到

達及公眾有最大機會享用的海濱。參與者普遍支持下

列各個目標。我們已知悉公眾在這方面的意見；並盡

量 會 在 第 二 階 段 將 它 們 發 展 成 為 可 持 續 發 展 原 則 及

指標 -  

 

 透過提供康樂、文化及水上活動設施，創造有朝

氣和吸引力的海濱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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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改善交通及行人連接通道至海濱，及加強海濱及

腹地的聯系；  

 

 保存自然及文化遺產和本土特色；以及  

 

 優化景觀和綠化，提高空間運用的質素。  

 

 

未 來 路 向  

 

1 2 .  我 們 會 考慮和分析收集到的構想和意見。公眾亦可

在 2005年 7月 前 透過問卷調查，向灣仔發展計劃第二期檢討

小組委員會提出他們的意見。構想階段報告將會在 2005年

第三季發表。  

 

1 3 .  在 建立共識階段，我們會對收集到的構想和意見作

技術可行性評估。我們會和公眾一起討論所得的結論及基

於構想階段的結果而制定的發展概念計劃，以取得公眾所

共識的初步發展建議。在建立共識階段，我們將會進一步

舉辦公眾參與活動。  

 

 

諮 詢 意 見  

 

1 4 .  希 望 各 位議員知悉「優化海濱研究」的進展。  

 

 

附 件  

 

附件：構想階段公眾參與小錦囊  

 

 

 

房 屋 及 規 劃 地 政 局  

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

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 

規 劃 署  

運輸署 

2005 年 6 月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